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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宣告「禁止醫師為醫

療廣告」之規定違憲。然而相關爭議並未隨著該判決

之作成而止歇，未來行政機關仍將面對醫療廣告之認

定及內容管制之問題。本文希望順著本判決之理路，

針對以上問題提出些許觀察與思考。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declared that the banning 

regulation of medical advertisement for th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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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Constitution. However, the 

legal issu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 

concerning advertisement of medical treatment never rest. 

In this article some perspectives will be given in light of 

TCC Judgment No. 17 in 2023.

壹、前言

憲法法庭於2023年11月3日做成112年憲判字第17號判決

（以下簡稱本案判決），認定醫療法第84條關於禁止醫師為

醫療廣告之規定1，構成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侵害而違憲。

相較過去釋憲實務多集中於商業廣告之限制或禁止，本案係涉

及特定職業之人從事廣告行為之禁止。本案判決首先指出，醫

療廣告係指「利用傳播媒體或其他方法，宣傳醫療業務，以達

招徠患者醫療為目的之行為」，至於醫學新知或研究報告之發

表、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招徠醫療業務者，不

視為醫療廣告。然而具體個案判斷上應著重於或廣告目的或廣

告效果，仍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實體合憲性方面，本案判決大致承襲過去商業廣告案件的

論述方式，僅以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進行審查，而未論及第15

條職業自由2。另外本案判決指出兩者雖有不同，惟皆與言論

自由之限制有關，故前開大法官所闡釋之審查標準，亦可援用

於本件，且不同於過往案件，本案直接明確採取中度審查標

準3。比較商業廣告與醫療廣告之異同，可發現兩者皆以吸引

1  醫療法第84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
2  詳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94、744、577、414號解釋。
3  亦即立法者必須以增進其他重要公共利益目的，且須採取與上述目的
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之手段，始為合憲。然而，釋字第744號解釋
中，大法官認為化粧品廣告之事前審查乃對言論自由之重大干預，原
則上應為違憲，係採嚴格審查標準。詳參劉靜怡，事前審查所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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